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李朝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顾美凤及会计机构负责

人（会计主管人员）张红伟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2

，

282

，

406

，

063.36 21

，

899

，

138

，

540.63 1.75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资产

13

，

106

，

181

，

298.81 12

，

178

，

275

，

528.67 7.62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流量净额

1

，

808

，

261

，

613.41 1

，

100

，

412

，

457.06 64.33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5

，

212

，

533

，

693.07 3

，

993

，

691

，

384.56 30.52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利润

1

，

465

，

109

，

883.31 902

，

362

，

920.28 62.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

，

084

，

707

，

183.79 809

，

335

，

358.83 34.02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率

（

%

）

11.63 7.65

增加

3.98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2886 0.1778 62.32

稀释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137 0.1594 34.07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

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52,09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

全称

）

股份状

态

数量

洛阳矿业集团

有限公司

0 1,776,593,475 35 1,776,593,475

无

0

国有法人

鸿商产业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0 1,726,706,322 34.02 0

质押

196,73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HKSCC

NOMINEES

1,267,000 1,280,484,980 25.23 0

未知 未知

IMITED

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理事会转

持三户

0 20,000,000 0.39 20,000,000

无

0

国有法人

上海跃凌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 14,336,951 0.28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

博时裕富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3,994,716 5,924,918 0.12 0

无

0

未知

CHAU WING

+KWOK

IRENE YUE

KIT

0 4,100,000 0.08 0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

四一二组合

2,823,664 3,058,664 0.06 0

无

0

未知

谭卫东

470,000 2,703,537 0.0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对外经济

贸易信托有限

公司

－

安进

13

期

壹心

1

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2,700,763 2,700,763 0.05 0

无

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726,706,322

人民币普通股

1,726,706,322

HKSCC NOMINEES

1,280,484,980

境外上市外资股

1,280,484,980

IMITED

上海跃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4,336,951

人民币普通股

14,336,95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博时裕富沪

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924,918

人民币普通股

5,924,918

CHAU WING + KWOK IRENE YUE

KIT

4,10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4,100,00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二组合

3,058,664

人民币普通股

3,058,664

谭卫东

2,703,537

人民币普通股

2,703,537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

安进

13

期壹心

1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700,763

人民币普通股

2,700,763

上海京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中证大

宗商品股票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2,200,426

人民币普通股

2,200,42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香港全资子公司鸿商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H

股股份

101

，

000

，

000

股

，

登记在

HKSCC NOMINEES

IMITED

名下

。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4

年

9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率

（

%

）

货币资金

3

，

682

，

230

，

836.18 1

，

882

，

647

，

897.27 95.59

应收股利

61

，

226

，

476.23 - 100.00

应收利息

39

，

935

，

068.51 452

，

860.33 8

，

718.41

存货

441

，

284

，

069.24 820

，

996

，

265.56 -46.25

递延所得税资产

214

，

098

，

422.25 140

，

019

，

796.25 52.91

短期借款

- 224

，

344

，

311.98 -10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476

，

017

，

394.00 357

，

251

，

970.00 33.24

应付票据

91

，

140

，

400.00 27

，

910

，

000.00 226.55

预收账款

40

，

636

，

610.55 61

，

827

，

310.76 -34.27

应交税费

190

，

653

，

533.50 -63

，

559

，

475.84 -399.96

应付利息

20

，

006

，

064.87 55

，

733

，

935.24 -64.10

应付股利

27

，

885

，

796.67 57

，

085

，

715.06 -51.15

其他应付款

272

，

954

，

867.43 568

，

214

，

130.26 -51.96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538

，

880

，

653.38 390

，

708

，

567.70 37.92

专项储备

277

，

353

，

365.07 199

，

586

，

093.33 38.96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44

，

663

，

367.90 -51

，

029

，

120.69 -187.53

（1） 货币资金增加主要原因是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增加及收到处置子公

司处置款所致；

（2）应收股利增加主要原因是应收已出售子公司的股利所致；

（3）应收利息增加主要原因是银行存款利息增加所致；

（4）存货减少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加大存货管理力度，减少库存，提高存

货周转率及抓住市场机遇，销量增加所致；

（5） 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主要原因是Northparkes铜金矿80%权益

（NPM）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所致；

（6）短期借款减少主要原因是偿还到期借款所致；

（7） 交易性金融负债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期黄金租赁业务规模较期初增加

所致；

（8）应付票据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期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大了票据付款

比例所致；

（9）预收账款减少主要原因是本期处置子公司报表合并范围减少所致；

（10）应交税费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期NPM计提尚未交纳的所得税所致；

（11）应付利息减少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中期票据利息所致；

（12）应付股利减少主要原因是本期处置子公司报表合并范围减少所致；

（13） 其他应付款减少主要原因是支付NPM收购相关交易费用及处置子

公司报表合并范围减少所致；

（1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增加主要原因是NPM一年内到期长期借

款增加所致；

（15）专项储备增加主要原因是维简费结余增加所致；

（16）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增加主要原因是本集团境外公司报表折成人民

币产生的报表折算差异。

2、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

1－9

月 增减率

（

%

）

营业收入

5

，

212

，

533

，

693.07 3

，

993

，

691

，

384.56 30.52

销售费用

73

，

646

，

967.26 14

，

305

，

457.22 414.82

财务费用

76

，

910

，

321.69 20

，

702

，

584.75 271.50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5

，

284

，

890.00 -824

，

638.83 -740.87

投资收益

455

，

850

，

771.39 213

，

501

，

701.79 113.51

营业外收入

49

，

395

，

323.27 8

，

196

，

043.54 502.67

营业外支出

58

，

096

，

761.82 2

，

021

，

823.65 2

，

773.48

所得税费用

323

，

754

，

723.81 137

，

035

，

468.54 136.26

净利润

1

，

445

，

954

，

219.25 ??832

，

706

，

167.38 73.65

少数股东损益

-19

，

155

，

664.06 -69

，

656

，

752.90 -72.50

（1）营业收入增加主要原因是较上年同期新增NPM销售业务及境内主要

产品销量增加所致；

（2）销售费用增加主要原因是较上年同期新增NPM产品销售产生的运输

费用所致；

（3）财务费用增加主要原因是2013年末收购NPM新增长期借款本期产生

的利息支出所致；

（4）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铅、金、银期货业务，持仓

浮盈增加所致；

（5）投资收益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期转让子公司增加股权转让收益所致；

（6）营业外收入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期使用财政资金较上年同期增加，及处

置固定资产增加收益所致；

（7）营业外支出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期洛阳永宁金铅冶炼有限公司（永宁

金铅）部分拟拆除固定资产报废所致；

（8）所得税费用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期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增加及NPM所

得税税率较高所致；

（9）净利润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期较上年同期经营业绩提高，其中澳洲全资

子公司CMOC�MINING� PTY

IMITED贡献净利润人民币48，519万元；

（10）少数股东损益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期少数股东承担亏损减少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

，

808

，

261

，

613.41 1

，

100

，

412

，

457.06 707

，

849

，

156.3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

，

181

，

120

，

636.28 -1

，

017

，

679

，

741.70 2

，

198

，

800

，

377.9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

，

217

，

532

，

961.04 -385

，

553

，

094.65 -831

，

979

，

866.39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原因是新增NPM经营现金流

量净额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期购买理财产品较

上年同期大幅减少及本期处置子公司取得的现金增加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原因是本期偿还借款及支付

股利、支付NPM项目借款利息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4.主要产品产量及成本

二零一四年前三季度本公司实现钼精矿产量 （折100%MO金属） 约11，

964吨，约占全年计划产量的79.23%；现金生产成本为人民币55，751元/吨（不

包括资源税、折旧与摊销、销售及一般管理成本），与2014年预算相比下降人民

币11，949元/吨。 钨金属产量（100%WO3金属）5，995吨（不含洛阳豫鹭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约占全年计划产量的85.64%；现金生产成本为人民币17，157

元/吨（不包括资源税、折旧与摊销、销售及一般管理成本），与2014年预算相

比下降人民币2，943元/吨。 NPM前三季度实现可销售铜金属32，183吨，占全

年计划的74.84%；C1现金成本：0.59美元/磅，与2014年预算相比下降0.11美元

/磅；前三季度实现黄金产量35，210盎司。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本公司子公司永宁金铅目前处于停产检修状态，由于需要更多时间进一步

研究分析技术改进方案， 停产状态预计将延续约九个月， 至少至 2015�年 5�

月份。根据停产检修方案，部分固定资产将处于闲置状态，因此对此部分固定资

产净值全额计提了减值准备，而对拟拆除固定资产进行了报废处理。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承

诺

背

景

承

诺

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及期

限

是

否

有

履

行

期

限

是

否

及

时

严

格

履

行

如未

能及

时履

行应

说明

未完

成履

行的

具体

原因

如未

能及

时履

行应

说明

下一

步计

划

收

购

报

告

书

或

权

益

变

动

报

告

书

中

所

作

承

诺

股

份

限

售

鸿商产业

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及鸿商香

港

2014

年

1

月

23

日鸿商集团补充承诺

：

自收购完成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

，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鸿商集团及鸿商香港持有的洛阳钼业

的股份

，

也不由洛阳钼业回购该等股份

。

自收购

完成之

日起十

二个月

内

是 是

股

份

限

售

洛阳国宏

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国宏集团自

2013

年

11

月

29

日起没有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洛阳

钼业股份或者处置所拥有权益的计划

。

2013

年

11

月

29

日起

12

个月内

是 是

解

决

同

业

竞

争

洛阳国宏

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国宏集团目前没有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洛阳钼业所从事的业务构成

同业竞争的业务

；

国宏集团在今后任何时间将不会直接或间接地

从事与洛阳钼业所从事的业务有实际性竞争或可能有实际性竞争

的业务活动

；

本承诺持续有效

，

直至国宏集团不再对洛阳钼业有重

大影响为止

；

国宏集团如违反上述承诺

，

愿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责

任

。

2013/

11/29

否 是

解

决

同

业

竞

争

于泳

本人及本人实际控制的企业均未生产

、

开发任何与洛阳钼业生产

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产品

，

未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洛

阳钼业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业务

，

也未参与投资于

任何与洛阳钼业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

争的其他企业

；

本人及本人实际控制的企业将不生产

、

开发任何与

洛阳钼业生产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

，

不直接或

间接经营任何与洛阳钼业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业

务

，

也不参与投资于任何与洛阳钼业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

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

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

，

如洛

阳钼业进一步拓展其产品和业务范围

，

本人及本人实际控制的企

业将不与洛阳钼业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争

；

若与洛阳钼业拓

展后的产品或业务产生竞争

，

本人及本人实际控制的企业将以停

止生产或经营相竞争的业务或产品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纳

入到洛阳钼业经营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

第三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

；

如该承诺被证明是不真实或未被遵

守

，

本人将向洛阳钼业赔偿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

。

2014/1/

23

否 是

解

决

同

业

竞

争

鸿商产业

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鸿商集团及鸿商集团拥有权益的附属公司及参股公司均未生产

、

开发任何与洛阳钼业生产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产品

，

未

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洛阳钼业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

的业务

，

也未参与投资于任何与洛阳钼业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

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

鸿商集团及鸿商集团拥

有权益的附属公司及参股公司将不生产

、

开发任何与洛阳钼业生

产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

，

不直接或间接经营任

何与洛阳钼业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业务

，

也不参与

投资于任何与洛阳钼业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

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

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

，

如洛阳钼业进一

步拓展其产品和业务范围

，

鸿商集团及鸿商集团拥有权益的附属

公司及参股公司将不与洛阳钼业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争

；

若

与洛阳钼业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产生竞争

，

鸿商集团及鸿商集团

拥有权益的附属公司及参股公司将以停止生产或经营相竞争的业

务或产品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到洛阳钼业经营的方式

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第三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

争

。

如本承诺函被证明是不真实或未被遵守

，

鸿商集团将向洛阳

钼业赔偿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

。

2014/1/

23

否 是

解

决

关

联

交

易

洛阳国宏

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洛阳钼业有权独立

、

自主地选择交易对方

。

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

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

，

国宏集团将与洛阳钼业依法签订规范

的关联交易协议

，

并按照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

、

其他规范性文件和

洛阳钼业章程的规定履行批准程序

；

在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

联交易中

，

国宏集团保证严格遵循市场规则

，

本着平等互利

、

等价

有偿的一般商业原则

，

公平合理地进行关联交易

，

并依法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

国宏集团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谋取任何不正当的利益

或使洛阳钼业承担任何不正当的义务

，

不损害洛阳钼业其他股东

的合法权益

。

2013/

11/29

否 是

解

决

关

联

交

易

于泳

本人将尽量避免与洛阳钼业之间产生关联交易事项

，

对于不可避

免发生的关联业务往来或交易

，

将在平等

、

自愿的基础上

，

按照公

平

、

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

，

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公认的合理

价格确定

；

本人将严格遵守洛阳钼业章程中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

回避规定

，

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均将按照洛阳钼业关联交易决策程

序进行

，

并将履行合法程序

，

及时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信息披露

；

本人保证不会利用关联交易转移洛阳钼业利润

，

不会通过影响洛

阳钼业的经营决策来损害洛阳钼业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

2014/1/

23

否 是

解

决

关

联

交

易

鸿商产业

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鸿商集团将尽量避免与洛阳钼业之间产生关联交易事项

，

对于不

可避免发生的关联业务往来或交易

，

将在平等

、

自愿的基础上

，

按

照公平

、

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

，

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公认的

合理价格确定

；

鸿商集团将严格遵守洛阳钼业章程中关于关联交

易事项的回避规定

，

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均将按照洛阳钼业关联交

易决策程序进行

，

并将履行合法程序

，

及时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信

息披露

；

鸿商集团保证不会利用关联交易转移洛阳钼业利润

，

不会

通过影响洛阳钼业的经营决策来损害洛阳钼业及其他股东的合法

权益

。

2014/1/

23

否 是

其

他

于泳

本人将保证洛阳钼业业务独立

，

保证其主营业务的开展不依赖其

股东及其他关联方

；

本人将保证洛阳钼业资产独立

，

保证其主要资

产不存在与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混用的情形

；

本人将保证洛阳钼

业人员独立

，

保证洛阳钼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洛阳钼业签订相应

的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

；

洛阳钼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在本人控制

的其他企业担任除董事

、

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

；

洛阳钼业的财务人

员不在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担任职务

；

本人将保证洛阳钼业财务

独立

，

保证洛阳钼业单独设立财务机构并建立独立的财务核算体

系和财务管理制度

，

拥有自身的独立银行账户

，

不与本人控制的其

他企业共用银行账户

；

洛阳钼业独立进行纳税申报并独立履行缴

纳义务

；

本人不干预洛阳钼业独立作出财务决策和独立运用资金

；

本人将保证洛阳钼业组织机构独立

，

保证洛阳钼业设立完整的内

部组织机构并独立行使经营管理职权

，

不与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机构混同

、

合署办公

。

2014/1/

23

否 是

其

他

鸿商产业

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鸿商集团将保证洛阳钼业业务独立

，

保证其主营业务的开展不依

赖其股东及其他关联方

；

鸿商集团将保证洛阳钼业资产独立

，

保证

其主要资产不存在与鸿商集团及鸿商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混用的

情形

；

将保证洛阳钼业人员独立

，

保证洛阳钼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与

洛阳钼业签订相应的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

；

洛阳钼业的高级管理

人员不在鸿商集团及鸿商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担任除董事

、

监事

以外的其他职务

；

洛阳钼业的财务人员不在鸿商集团及鸿商集团

控制的其他企业担任职务

；

将保证洛阳钼业财务独立

，

保证洛阳钼

业单独设立财务机构并建立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

度

，

拥有自身的独立银行账户

，

不与鸿商集团及鸿商集团控制的其

他企业共用银行账户

；

洛阳钼业独立进行纳税申报并独立履行缴

纳义务

；

鸿商集团不干预洛阳钼业独立作出财务决策和独立运用

资金

；

将保证洛阳钼业组织机构独立

，

保证洛阳钼业设立完整的内

部组织机构并独立行使经营管理职权

，

不与鸿商集团及鸿商集团

控制的其他企业机构混同

、

合署办公

。

2014/1/

23

否 是

其

他

洛阳国宏

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国宏集团出具

《

洛阳国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

立性的承诺函

》，

保证洛阳钼业资产独立完整

、

人员独立

、

财务独

立

、

机构独立和业务独立

。

2013/

11/29

否 是

与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相

关

的

承

诺

股

份

限

售

洛阳矿业

集团有限

公司

自本公司

A

股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包括可能出现因本公司

并股

、

派发红股

、

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其增持的股份

），

也不由本公

司收购其持有的上述股份

。

自本公

司

A

股

股票上

市之日

起三十

六个月

内

是 是

解

决

同

业

竞

争

鸿商产业

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鸿商集团及鸿商集团拥有权益的附属公司及参股公司均未生产

、

开发任何与洛阳钼业生产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产品

，

未

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洛阳钼业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

的业务

，

也未参与投资于任何与洛阳钼业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

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

鸿商集团及鸿商集团拥

有权益的附属公司及参股公司将不生产

、

开发任何与洛阳钼业生

产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

，

不直接或间接经营任

何与洛阳钼业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业务

，

也不参与

投资于任何与洛阳钼业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

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

如洛阳钼业进一步拓展其产品和业务范围

，

鸿商集团及鸿商集团拥有权益的附属公司及参股公司将不与洛阳

钼业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争

;

若与洛阳钼业拓展后的产品或

业务产生竞争

，

鸿商集团及鸿商控股拥有权益的附属公司及参股

公司将以停止生产或经营相竞争的业务或产品的方式或者将相竞

争的业务纳入到洛阳钼业经营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

无关联关系第三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

；

如该承诺被证明是不真

实或未被遵守

，

鸿商集团将向洛阳钼业赔偿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

。

2011/1/

30

否 是

解

决

同

业

竞

争

洛阳矿业

集团有限

公司

洛矿集团及洛矿集团实际控制的企业均未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

洛阳钼业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业务

；

洛矿集团及洛

矿集团实际控制的企业均将不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洛阳钼业经

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业务

，

也不参与投资于任何与洛

阳钼业

；

如洛阳钼业进一步拓展其业务范围

，

洛矿集团及洛矿集团

实际控制的企业均将不与洛阳钼业拓展后的业务相竞争

；

若与洛

阳钼业拓展后业务产生竞争

，

洛矿集团及洛矿集团实际控制的企

业将以停止经营相竞争的业务的方式

、

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

到洛阳钼业经营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第

三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

；

如该承诺函被证明是不真实或未被遵

守

，

洛矿集团将向洛阳钼业赔偿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

。

2011/

05/18

否 是

分

红

洛阳栾川

钼业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1

、

利润分配形式

：

公司采取积极的现金或股票股利分配政策并依

据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的要求切实履行股利分配政策

。

现金分红

相对于股票股利在利润分配方式中具有优先性

，

如具备现金分红

条件的

，

公司应采用现金分红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

在有条件的情

况下

，

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

2

、

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

：

在符合届时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的

前提下

，

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正且公司的现金流可以兼顾公司日

常经营和可持续发展需求时

，

公司进行现金分红

。

3

、

如公司进行现金分红

，

则现金分红比例应同时符合下列要

求

：

（

1

）

在符合届时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的前提下

，

公司每年以现

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

十

；

（

2

）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

进行利

润分配时

，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80%

；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

进行利润分配

时

，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40%

；

公司发

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

进行利润分配时

，

现金

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

。

公司章程中的

‘

重大资金支出安排

’

是指公司在一年内购买资

产以及对外投资等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

资产

30%

以上

（

包括

30%

）

的事项

。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

、

发展阶段

、

自身经营

模式

、

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

，

区分上述情

形

，

提出具体现金分红方案

。

4

、

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

：

公司当年盈利且可供分配利润

为正时

，

在保证公司股本规模和股权结构合理的前提下

，

基于回报

投资者和分享企业价值的考虑

，

当公司股票估值处于合理范围内

，

公司可以发放股票股利

。

2014/

09/19

否 是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

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3.5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本集团已于2013年财务报表提前执行财政部于2014年1月及2月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

报表列报》 (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

则第 40�号-�合营安排》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修

订)，2014年7月1日执行财政部于3月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

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

《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明确规定了长期股权投资的范围，

定义了长期股权投资是指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

资，以及对其合营企业的权益性投资。 将原“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

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

期股权投资” ，并入其他相关会计准则。 规定在确定“控制” 、“共同控制” 和

“合营企业” 时应按照其他相关会计准则进行判断。 此外还规定了投资企业采

用成本法核算对被投资单位的投资时，投资企业确认投资收益的会计处理；采

用权益法核算时应如何确认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净损益和其他原因导致的净资

产变动的份额；在计算确认应享有或应分担被投资单位的净损益时，与被投资

单位之间发生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按照持股比例计算归属于投资企业的部

分应当予以抵销；因追加投资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

应当改按权益法核算，原持有的股权投资的公允价值加上新增投资成本之和，

作为改按权益法核算的初始投资成本；因增加投资或减少投资等原因导致对被

投资单位的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发生变化的会计处理，即长期股权投资

核算方法随着以上变化相应在成本法、权益法之间的转换衔接，以及改按22号

准则核算的衔接规定。 公司管理层认为该准则的采用未对本集团财务报表产

生重大影响。

《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旨在为主体披露其

在子公司、合营安排（包括共同经营和合营企业）、联营企业和未纳入合并财务

报表范围的结构化主体等中的权益提供指引，以助于财务报表使用者评估企业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性质和相关风险，以及该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的影响。 本集团已应用该准则对财务报表进行了规范披露。

公司管理层认为上述准则的采用不会对本集团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本财务报表已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列报和披露。

3.5.1 其他

2014年4月25日本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三道庄矿区矿山维简费计提标准的议

案》。 为了更加合理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业务经营情况，本公司决定将

三道庄矿区矿山原矿维简费的计提标准从2014年1月1日起由人民币18元/吨

调整为人民币15元/吨，本次调整属于会计估计发生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不

做追溯调整。 本次调整维简费计提标准后，将减少采矿成本人民币3元/吨，影

响公司2014年前三季度净利润增加人民币3，906万元，2014年全年净利润影

响数将取决于2014年矿石实际开采量。 （有关详情请参阅本公司日期为2014

年4月25日之公告）

公司名称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朝春

日期

2014

年

10

月

27

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李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贻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许文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777,740,127.57 483,462,737.66 60.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644,458,713.68 322,622,434.86 99.76%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101,393,706.74 -23.25% 251,919,083.94 -15.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23,595,671.98 -22.27% 37,411,837.36 -19.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23,516,945.42 -22.48% 37,357,348.33 -17.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14,477,646.27 -54.96%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6 -33.33% 0.41 -30.51%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6 -33.33% 0.41 -30.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0% -6.56% 7.74% -8.3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

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154,580.00

主要包括公司收到昌吉市高

新区党委先进集体奖励

、

外国

专家引智奖励等补贴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4,701.95

主要包括捐赠支出

20

万元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5,389.02

合计

54,489.0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1,15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新疆麦趣尔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6.76% 42,828,973 42,828,973

华融渝富基业

（

天津

）

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

（

有限

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19% 7,500,000 7,500,000

李勇 境内自然人

7.66% 7,014,902 7,014,902

新疆聚和盛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77% 3,454,554 3,454,554

新疆新美股权投

资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49% 3,200,009 3,200,009

北京华特利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46% 2,250,000 2,250,000

质押

2,250,000

王龙 境内自然人

0.77% 701,281 701,281

王翠先 境内自然人

0.66% 600,105 600,105

杨冬梅 境内自然人

0.55% 500,088 500,088

库尔勒通汇投资

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5% 500,088 500,088

质押

50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王洪来

193,900

人民币普通股

193,900

李宝峰

1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

王睿熠

142,224

人民币普通股

142,224

王成红

1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000

邹建秋

129,400

人民币普通股

129,400

张月层

114,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4,000

李秀兰

1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000

楼鑫贵

104,700

人民币普通股

104,700

丁如珍

101,800

人民币普通股

101,800

邹楚

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新疆麦趣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李勇

、

王翠先

、

李刚为公司实际控

制人

，

新疆聚和盛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

其与上述其他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

行动人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

有

）

李宝峰通过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150,000

股

；

王睿

熠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140,000

股

；

李秀兰通

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110,000

股

；

丁如珍通

过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101,700

股

；

王洪来通

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87,600

股

；

邹建秋通过世

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39,400

股

。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1、应收票据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91%，主要是在2014年公司较少接受客户使用票据进行结算；

2、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49%，主要是应收短期银行理财利息收入以及员工借支备用金的

增加；

3、持有至到期投资期末余额为2.45亿元（期初余额为零），主要是本期暂时闲置自有资金和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理财的金额；

4、 应付票据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69%， 主要原因是2013年下半年公司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集中于

2014年上半年到期承兑所致；

5、应交税费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44%，主要原因是2014年尚未进行所得税汇算清缴导致应交税费余

额较大所致。

（二） 合并利润表项目

1、营业收入本期较上年同期下降了15%，主要是2014年节日食品（粽子和月饼）销售较2013年有所

下降，尤其是月饼下降较多；

2、财务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下降了32%，主要原因是2014年1-9月公司平均贷款余额有所减少，以

及收到部分贷款的财政贴息所致；

3、2014年1-9月产生投资收益354万元（2013年同期为0），主要是本期暂时闲置自有资金和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理财产生的收益；

4、营业外收入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了70%，主要是公司2014年收到政府补助金额较2013年有所减

少；

5、净利润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了19%，主要原因是2014年节日食品收入较2013年降低。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拟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168.25万股限制性股票，占本激励计划签署时公司股

本总额的1.84%。 此事项已报中国证监会进行备案，目前尚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无异议备案文件。 具体详

见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2014年8月25日《股权激励计划草案》。

2、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40,873万元人民币,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

全部用于收购浙江新美心食品工业有限公司100%之股权。 申请文件已报送中国证监会并于2014年9月

16日取得《中国证监会申请许可受理通知书》，具体详见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

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14年9月22日《麦趣尔关于非公开

发行股票申请获中国证监会受理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

收购浙江新

美心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100%

之股权

2014

年

08

月

25

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证券时

报

》

和

《

上海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14

年

08

月

25

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证券时

报

》

和

《

上海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 - - -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 - - -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 - - -

新疆麦趣尔集

团有限责任公

司

本公司

/

本人不直接或间接从事

、

参与

或进行与麦趣尔生产

、

经营相竞争的

任何活动且不会对该等业务进行投

资

。

如有任何违反上述承诺的事项

发生

，

本人愿意承担因此给麦趣尔造

成的一切损失

（

含直接损失和间接损

失

）

2011

年

08

月

15

日

长期

截至本公告披

露之日

，

严格

履行了承诺

华融渝富基业

（

天津

）

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本单位为麦趣尔股份持股

5%

以上的

主要股东或由本单位委派的人员担

任麦趣尔股份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

人员的期间内

，

本单位不直接从事与

麦趣尔股份的主营业务相同

、

相似或

构成直接竞争的业务

，

不投资控股于

业务与麦趣尔股份的主营业务相同

、

相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公司

、

企业或其他组织

。

如有任何违反上

述承诺的事项发生

，

本单位愿意承担

因此给麦趣尔股份造成的一切损失

（

含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 ”

2011

年

08

月

15

日

长期

截至本公告披

露之日

，

严格

履行了承诺

新疆麦趣尔集

团有限责任公

司

自发行人股票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

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

由发行人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

。

2011

年

08

月

15

日

股票公开发行

并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

截至本公告披

露之日

，

严格

履行了承诺

华融渝富基业

（

天津

）

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

该部分股份

。

2011

年

08

月

15

日

股票公开发行

并上市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

截至本公告披

露之日

，

严格

履行了承诺

新疆麦趣尔集

团有限责任公

司

本招股说明书如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对判断发行人是

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

大

、

实质影响的

，

将依法回购首次公

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

且发行人控股股

东新疆麦趣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

购回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控股股东

公开发售的股份

。

若存在上述情形

，

发行人在收到有权机构的书面认定

后二十个交易日内

，

启动股份回购措

施

。

回购价格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

已经除权的

，

应

当复权计算

）

为准

。

2013

年

12

月

02

日

长期

截至本公告披

露之日

，

严格

履行了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新疆麦趣尔集

团有限责任公

司

、

华融渝富

基业

（

天津

）

股

权投资合伙企

业

（

有限合伙

）

“

本公司

/

本人所持有的麦趣尔股份的

全部股份系由本公司实际

、

真实持

有

，

不存在通过委托

、

信托或任何其

他方式为他人代为持有的情形

；

该等

股份权属清晰

，

不存在质押

、

冻结等

限制转让或设置他方权益的情形

；

本

公司将尽量避免与麦趣尔股份之间

产生关联交易事项

，

对于不可避免发

生的关联业务往来或交易

，

将在平

等

、

自愿的基础上

，

按照公平

、

公允和

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

，

交易价格将按

照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

。

本公

司将严格遵守公司章程等规范性文

件中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回避规定

，

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均将按照规定的

决策程序进行

，

并将履行合法程序

，

及时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信息披露

。

本公司

/

本人承诺不会利用关联交易

转移

、

输送利润

，

不会通过麦趣尔股

份的经营决策权损害公司及其他股

东的合法权益

。 ”

2013

年

12

月

02

日

长期

截至本公告披

露之日

，

严格

履行了承诺

新疆麦趣尔集

团有限责任公

司

其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

持的

，

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

公

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

或

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

，

其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

动延长

6

个月

；

以上承诺不因为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变更

、

离职而失

去效力

。

2013

年

12

月

02

日

所持股票在锁

定期满后两年

内

截至本公告披

露之日

，

严格

履行了承诺

新疆麦趣尔集

团有限责任公

司

如果上市后三年内公司连续

20

个交

易日收盘价均出现低于每股净资产

（

与前一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比

较

）

的情况时

，

公司将启动稳定公司

股价的预案

2013

年

12

月

02

日

上市后三年内

截至本公告披

露之日

，

严格

履行了承诺

新疆麦趣尔集

团有限责任公

司

、

华融渝富

基业

（

天津

）

股

权投资合伙企

业

（

有限合伙

）

A

、

限售期结束后两年内

，

新

疆麦趣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李勇合

计减持不超过

200

万股

（

已经除权的

，

应当复权计算

），

其减持价格不低于

发行价

，

上述减持股份数额不包含承

诺人在此期间增持的股份

；

B

、

限售期结束后两年内

，

华融渝富基业

（

天津

）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持有股份数

的

50%

，

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

上

述减持股份数额不包含承诺人在此

期间增持的股份

；

报告期内

，

华融渝

富不参与公司经营

，

其派出代表姜传

波

、

唐志毅分别担任公司董事

、

监事

，

在董事会

、

监事会中席位均为一名

。

华融渝富的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

构和持续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

C

、

新疆麦趣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华融

渝富基业

（

天津

）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李勇

、

聚和盛在承诺锁定

期满后转让股票的

，

公司将提前三个

交易日予以公告

，

披露该股东减持原

因

、

该股东未来持股意向

、

减持行为

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的影响

等

。

2013

年

12

月

02

日

限售期结束后

两年内

截至本公告披

露之日

，

严格

履行了承诺

新疆麦趣尔集

团有限责任公

司

其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

持的

，

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

公

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

或

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

，

其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

动延长

6

个月

；

以上承诺不因为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变更

、

离职而失

去效力

。

2013

年

12

月

02

日

所持股票在锁

定期满后两年

内减持的

截至本公告披

露之日

，

严格

履行了承诺

新疆麦趣尔集

团有限责任公

司

如果上市后三年内公司连续

20

个交

易日收盘价均出现低于每股净资产

（

与前一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比

较

）

的情况时

，

公司将启动稳定公司

股价的预案

2013

年

12

月

02

日

上市后三年内

截至本公告披

露之日

，

严格

履行了承诺

新疆麦趣尔集

团有限责任公

司

1

、

若北京麦趣尔海淀第一食品分公

司因消防不合格而无法继续经营或

给麦趣尔股份造成其他损失

，

麦趣尔

集团将承担全部责任

。

2

、

若北京麦趣

尔朝阳第一食品分公司因消防不合

格而无法继续经营或给麦趣尔股份

造成其他损失

，

麦趣尔集团将承担全

部责任

。

3

、

若北京麦趣尔朝阳第三

食品分公司因消防不合格而无法继

续经营或给麦趣尔股份造成其他损

失

，

麦趣尔集团将承担全部责任

。 ”

2011

年

11

月

23

日

长期

截至本公告披

露之日

，

严格

履行了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 - - -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

如有

）

无

四、对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15.00%

至

0.00%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

（

万元

）

4,908.96

至

5,775.24

201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

元

）

5,775.2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受馈赠礼品市场萎缩的影响

，

2014

年端午粽子销售和月饼销售较

2013

年

出现下滑

。

尤其是

2014

年中秋节的月饼及相关礼盒产品的销售下滑幅度

较大

。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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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5月13日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不超过1

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2亿元，用于购买短期（投资期限不超过一年）低风险保本型银行理财产

品。 该额度可滚动使用，在单笔金额并且总额度不超过上述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相关事宜，

自此额度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详见2014年5月14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暂时闲置自有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公司于2014年10月23日与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签订了《“银企通” 理财产品2014年第95期理财产

品协议》，约定公司以人民币3,001万元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该理财产品。

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一）产品名称：银企通理财产品2014年第95期（代码：D20140095）

（二）发行人：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币种：人民币；

（四）投资项目：主要投资是银行间债券市场产品、同业存款、信托受益权、定向资金管理计划等；

（五）产品类别：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

（六）产品预期年收益率：3.8%；

（七）期限：55天；

（八）产品起始日：2014年10月24日；

（九）产品到期日：2014年12月18日；

（十）收益支付方式：在理财产品到期日，一次性把理财收益划转至账户；

（十一）购买理财产品金额：叁仟零壹万元整（RMB3,001万元）；

（十二）资金来源：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十三）赎回及提前终止：本理财产品存续期内，不能办理提前赎回；

（十四）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商业银行无关联关系；

（十五）产品风险提示。 1.信用风险：本产品的投资工具主要是银行间债券市场产品、同业存款、信托

收益权、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等，部分品种存在一定的信用风险。 2.政策风险：本理财产品是针对当前的相

关法规和政策设计的，如果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市场相关法规政策发生变化，可能影响理财产品的受理、投

资、偿还等的正常运行。 3.流动性风险：本产品为固定期限投资品种，在投资期间投资人无法提前赎回和

兑付，因此可能导致投资人急需资金时不能按时变现。 4.通货膨胀风险：本产品在运作期内面临的一定通

货膨胀风险，即在通货膨胀发生时，投资品种相应调整的灵活性不强，导致预期收益不能完全弥补通货膨

胀带来的货币贬值损失。

三、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一）在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包括但不限

于：选择合格专业理财机构作为受托方、明确委托理财金额、期间、选择委托理财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及协

议等。 公司财务总监负责组织实施，公司财务部具体操作。 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

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二）公司审计部负责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每个季度末应对所有

银行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

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四）公司将依据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所需资金的前提下进

行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通过进行适度的保本型

短期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五、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1、公司于2014年2月27日使用自有闲置资金6,000万元向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众亿支行购买了人民

币保本浮动收益2014年第25期理财产品。 目前，该理财产品已于2014年5月27日到期。

2、公司于2014年5月27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4,000万元向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众亿支行购买了人

民币保本浮动收益2014年第47期理财产品。 目前，该理财产品已于2014年8月27日到期。

3、公司于2014年6月12日使用自有闲置资金6,000万元向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众亿支行购买了人民

币保本浮动收益2014年第51期理财产品。 目前，该理财产品已于2014年8月12日到期。

4、公司于2014年8月13日使用自有闲置资金6,000万元向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众亿支行购买了人民

币保本浮动收益2014年第72期理财产品。 目前，该理财产品已于2014年10月14日到期。

5、公司于2014年8月27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4,500万元向中国建设银行新疆区分行购买了人民币保

本浮动收益2014年第72期理财产品。 目前，该理财产品已于2014年10月19日到期。

6、公司于2014年8月28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4,000万元向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购买了人民币保本

浮动收益2014年第77期理财产品。 目前，该理财产品尚未到期。

截至公告日，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金

额共计14,000万元（不含本次），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金额为3,001万元。

六、备查文件

（一）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银企通理财产品2014年第95期”协议书。

特此公告。

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8日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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